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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以下简称《学前教育法》)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学前教育领域的专门立

法，该法针对特殊儿童群体面临的教育资源不足、师资力量薄弱以及社会认知偏差家庭压力大等困境，

在保障特殊儿童的权益方面有重要举措。其中在法律保障上主要包括平等入园权的制度保障、融合教育

的多元推进和财政师资的保障机制，在实践路径上包括政府确保教育资源精准化配置、高校机构提升师

资力量和专业水平以及幼儿园践行融合教育实施个性化指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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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re-
school Education Law”) is the first specialized legislation in China to systematically regulate the 
fiel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is law addresses the predicaments faced by special children groups, 
such as insufficie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weak teaching staff, social cognitive biases, and high fam-
ily pressure. It has taken significant measures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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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Among them, in terms of legal guarantees, it mainly include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equal access to kindergartens, diversified promo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financial and teach-
ing staff guarantee mechanisms. In terms of practical paths, it includes the government ensuring 
the precis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enhancing the teaching 
staff and professional levels, and kindergartens implementing personalized guidance plans for in-
clus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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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特殊儿童作为儿童中的弱势群体，国家政府要秉持接纳原则，反对排斥减少歧视，通过立法确保特

殊儿童享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享有包括生存权、受保护权和发展权等人权。我国在 2018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第二十五条也规定了“普通教育机构对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人实

施教育，并为其学习提供便利和帮助”，这提供给残疾儿童一个和普通儿童一样平等进入普通教育机构

学习的机会。这些规定秉持的理念是学前儿童享有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得到尊重和保护照料、依法平

等接受学前教育等权利，特殊儿童也不例外，保障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受教育权更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

现。2024 年 11 月 8 日表决通过的《学前教育法》规定的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则是对特殊儿童的制度性保

障，该法的一大亮点就是专设一章针对学前儿童的权益保障，特殊儿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本文在《学

前教育法》背景下分析如何保障特殊儿童的合法权益以及具体的实践路径。 

2. 《学前教育法》概述 

《学前教育法》以宪法为依据，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学前教育领域的专门立法，标志着学前教育全

面纳入法治化轨道，其核心宗旨是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规范学前教育的实施过程，促进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聚焦普惠性资源供给、教育质量提升和特殊群体权益保护三大主线，

构建覆盖城乡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随着社会对学前教育重视度提升，

法律通过明确政府投入、资源配置等责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覆盖，将实践成果上升为制度保障；

针对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监管缺失等问题，法律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法律以最有利于儿童的原则，

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减少贫困代际传递，体现社会公平。总之，《学前教育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

学前教育从“政策推动”向“法制保障”新阶段迈进，为儿童的健康成长稳定根基，也可以促进我国的社

会公平进步，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里程碑。 

3. 特殊儿童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教育资源不足，入园机会匮乏 

幼儿园以及一些特殊教育学校是接收特殊儿童的主阵地，但根据已有的数据统计其分布呈现出明显

的地域与城乡差异，我国针对特殊儿童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全国学前残疾儿童接受机构教育的比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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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普惠性幼儿园数量少，且出现城乡差异加剧教育不平等、以及一些特殊教育学校主要办于经济发达

地区，中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数量较少，这就导致了特殊儿童入园难的结果，他们的特殊需求难以得到

满足，特殊儿童在学前教育阶段的入园率远低于普通儿童。2019 年，教育部对《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

划(2017~2020 年)》落实情况的调查发现，我国 3~6 岁残疾儿童入园率仅为 43.1%，与 2012 年的 43.9%相

比，并无明显进展[1]。 

3.2. 师资力量薄弱，专业能力不足 

特殊儿童主要包括视力障碍、听力障碍、智力障碍、肢体障碍、言语障碍、情绪与行为障碍、自闭症

谱系障碍、学习障碍和发育迟缓等类型，特殊儿童和普通儿童一样，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认知水平、学

习风格、学习方式、学习态度等差异，形成各自的特点，这些儿童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需求，需要

接受特殊教育以及专业人士来满足他们的学习和发展需要，需要从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生理学等多

方面进行多学科的考察，制定出符合他们特点的学习支持策略，这就对特殊儿童的师资力量提出了更大

的要求，调查显示特殊教育专业教师拥有特教专业背景的比例不高，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分别为 34.99%
和 39.02% [2]。普通幼儿园教师缺乏特殊教育的相关知识培训，且关于特殊教育的专业能力水平欠佳，整

体而言师资力量过于薄弱。以河南省为例，其中特殊教育专任教师 3776 名，就读学生 30,672 名，特殊学

校师资比达到 1:8。河南省专任幼儿教师 197,753 名，就读幼儿 4,249,250 人，幼儿园师生比达 1:21。可

以看出幼儿园师生比已远远超出国家标准。其次学历职称偏低，河南省特殊教育教师学历主要以本科为

主，学前教育师资主要以专科为主[3]。 

3.3. 社会认知偏差，家庭压力较大 

在社会中，特殊儿童因为先天或者后天因素导致的行为差异，常常成为社会误解的焦点，普通幼儿

园可能会以缺乏特殊教育资源、影响课堂秩序等为由拒绝特殊儿童的入园，或会认为特殊儿童会影响普

通儿童的学习，将特殊儿童安排在隔离教室，形成“教育隔离”。特殊儿童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发现正视

自身价值很容易产生自卑等不良的心理问题，除此之外特殊儿童的家庭在养育儿童的过程中经济压力是

较大的，需要满足特殊儿童的医疗、康复、教育等专业需求，家庭需要承担高额的康复费用，除此之外

家庭成员在照顾特殊儿童的过程中也很容易产生压抑、焦虑的消极情绪。 

4. 《学前教育法》对特殊儿童的法律保障 

《学前教育法》第六条提出国家推进普及学前教育，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安全优

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合理配置资源，缩小城乡之间、区域

之间学前教育发展差距，为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条件和支持。国家采取措施，倾斜支持农村地区、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保障适龄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

残疾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等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该条文充分关注到了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特殊儿童

受教育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等现实问题，在条文中明确优质教育资源向偏远地区倾斜等要求。这也与《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的“国家继续实施学前教育行动

计划，逐年安排建设一批普惠性幼儿园，重点扩大农村地区、脱贫攻坚地区、新增人口集中地区普惠性

资源”的理念相一致。《学前教育法》中对特殊儿童的法律保障主要包括平等入园权的制度保障、融合

教育的多元推进和财政师资的保障。 

4.1. 平等入园权的制度保障 

1994 年在《萨拉卡曼宣言》中首先声明“每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必须获得可达到的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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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可接受的学习水平之机会”[4]。受教育权是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我国教育立法保护的核心

权利[5]。关于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更是需要得到保障的，《学前教育法》第十七条提出“普惠性幼儿园

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并为其提供帮助和便利，各机构单位对特殊儿童的身体

状况、接受教育和适应幼儿园生活能力等进行全面评估，并妥善解决”。该条文对于特殊儿童入园给出

了指引性建议，对于因残疾儿童入园引发的争议解决也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这打破了传统对特殊儿

童入园的排斥现象，建立了强制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准入机制。 

4.2. 融合教育的多元推进 

融合教育是一种价值取向，它不仅是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安置于普通教室，还强调学生在自然

的环境中平等参与所有学习活动的机会[6]。融合教育初期思想是针对特殊儿童进行合适妥当的教育安置，

它主张不要把障碍儿童孤立于封闭隔离的教育环境中，应该让他们和正常发展的儿童一起真正地接受各

个阶段的教育[7]。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融合教育逐渐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融合教育对特殊儿童的

智力发展、行为矫正、缺陷补偿、健康人格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8]。 
在融合教育实践中，社会接纳感是其常常需要面临的问题之一，当特殊儿童被其教师或者其他同伴

及家长接受时，他们才可以真正地被容纳到普通班级中；其次是课程与教学的问题，融合教育的实践要

求教师要以所有学生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组织和教学，根据学生的差异性设定教学目标，调整教学内容

等，课程也需要更大的灵活性，建立融合性的课程是融合教育实践中的一个中心议题。《学前教育法》

第二十八条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区域内残疾儿童的数量、分布状况和残疾类别，统

筹实施多种形式的学前特殊教育，推进融合教育，推动特殊教育学校和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

童康复机构增设学前部或者附设幼儿园”。该条文充分强调了融合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模式有

利于消除社会对残疾儿童的偏见和歧视，还可以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让适应幼儿园生活的特殊

儿童入园，保障了他们平等的受教育权。 

4.3. 财政与师资保障机制 

《学前教育法》第六十三条投入保障中指出：“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并落实财政拨款标准时残疾学前

儿童的相关标准应当考虑保育教育和康复需要适当提高。”该条文说明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资金保障，

以国家财政支持为依托提供资金支持。第四十七条教职工津贴中指出：“承担特殊教育任务的幼儿园教

师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特殊教育津贴。”该条文明确了对特殊教师的保障力度，为稳定师资、强化教育教

学质量提供了保障机制，推动教师从儿童的照顾者身份向专业观察者、学习引导人的身份转变，法律为

教师提供了充分的权益保护以及专业发展政策，以此来推动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教师亦在法制化

框架下实现自我的职业价值。 

5. 《学前教育法》中保障特殊儿童的实践路径 

特殊需要和弱势儿童是学前教育中的特殊群体，关注特殊儿童是夯实儿童权利全面保障机制的重要

举措和关键要点[9]。我们应该尽力让每一个特殊儿童和其他普通儿童一起享受平等的教育和生活，目前

已经通过立法来对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进行了保障，具体针对特殊儿童的实践路径主要有政府确保教育

资源精准化配置、高校机构致力于提升师资力量和专业水平以及幼儿园践行融合教育实施个性化指导方

案。 

5.1. 政府确保教育资源精准化配置和刚性保障  

《学前教育法》第六十条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化教育财政投入支出结构，加大学前教育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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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投入，确保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占合理比例，保障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这

规定了政府在保障特殊儿童学前教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使政府的行为有法可依，政府应依法保障特殊

儿童在教育过程中的财政支持，设立专项经费也是重中之重。文件中还指出政府要进行区域内资源的统

筹规划，根据区域内特殊儿童的数量、分布、需求类型等情况，合理确定特殊教育资源的分布和配置，

确保每个特殊儿童可以就近享受到合适的学前教育服务。政府根据特殊儿童的发展变化实施动态追踪，

及时调整教育资源配置。 
除此之外政府应推动特殊教育政策的实施，落实特殊教育的工资待遇、福利制度，以此吸引更多的

专业人才进入特殊教育领域，为特殊儿童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 

5.2. 高校机构提升师资力量和专业水平 

《学前教育法》第四十八条指出：“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制定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设置标准、

质量保证标准和课程教学标准体系，组织实施学前教育专业质量认证，建立培养质量保障机制。省级人

民政府应当根据普及学前教育的需要，制订学前教育师资培养规划，支持高等学校设立学前教育专业，

合理确定培养规模，提高培养层次和培养质量。制定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应当根据学前教育发展需要

专项安排学前教育专业培养计划。” 
在目前看来，我国的师范类院校是培养学前教育教师的主要阵地，高校应该开展学前融合教育专业

和课程，培养具备学前教育背景，又兼具特殊教育能力的复合型师资，建立系统化的教师在职培训体系，

采用分类分层的办法，为特殊教育教师、普通幼儿园教师进行针对性培训指导，增强教师们融合教育的

能力，提升其专业水平[10]。 

5.3. 幼儿园践行融合教育实施个性化指导方案 

《学前教育法》第五十四条指出：“招收残疾儿童的幼儿园应当配备必要的康复设施、设备和专业

康复人员，或者与其他具有康复设施、设备和专业康复人员的特殊教育机构、康复机构合作，根据残疾

儿童实际情况开展保育教育。”该条文体现了学前教育的目的，是保护学前儿童的身心健康，促使学前

儿童健康成长。更加突出了各类幼儿园的工作重点。幼儿园必须从制度上做好防控，事件发生后及时报

告，在日常办学中加强管理，对特殊群体提供特殊保护，在有条件情况下幼儿园可以增设特殊儿童的康

复设备，以最大程度上降低办学风险，在实践中切实保障特殊儿童的需求。《残疾人保障法》第二十三

条指出“应当根据残疾人的身心特性和需要”实施教育，“特殊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入学

和在校年龄，可以有适度弹性”[11]。 
融合教育要求我们意识到每个儿童都是社会中独一无二存在的个体，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

性格、需求等，在进行教学设计以及课程活动安排时要充分考虑特殊儿童的差异性，满足其个性化发展。

在教育特殊儿童的过程中要贯彻落实好因材施教的原则，制定个别教育计划，才能充分保障特殊儿童的

受教育权。例如蒙台梭利教育法充分遵循儿童中心原则，为儿童设计一个有准备的环境以及辅助儿童发

展需要的工具，通过儿童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形式，引导儿童主动独立地学习。已有研究表明在融合

教育中，蒙台梭利教育法可以治疗自闭症儿童的社交语言障碍[12]，促使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在一起工作

时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及团队合作。 

6. 结语 

《学前教育法》的颁布与实施为特殊儿童教育权益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在全面推进学前教

育现代化的进程中，特殊儿童和普通儿童一样享有同等学习权，要坚持以法律为基石、以儿童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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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创设一个和谐、接纳的社会氛围，为特殊儿童营造愉悦的学习环境，充分考虑特殊儿童的特殊需

求，尊重特殊儿童的学习潜能，保障其合法权益，让特殊儿童成长为阳光、快乐、充满活力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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